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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审批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

了分组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草案

较为成熟，建议提请本次会议通过。

关于决定的施行时间。经研究，建议该决

定自2020年8月1日起施行。

法制工作委员会已按上述意见提出了《海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在洋浦

经济开发区等六个园区推广适用“三园”特别

极简审批的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建议本

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草案建议表决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

审议。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海南省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已由海南

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3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9

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8月4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62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海南省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

有关事项的决定

（2020年7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会议通过）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加强

资源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

（以下简称《资源税法》）规定，结合本省应税

资源的品位、开采条件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等情况，现就《资源税法》授权事项，作出如

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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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税法》规定实行幅度税率的，本

省相关资源税的具体适用税率在国家规定的税

率幅度内，具体按照《海南省资源税税目税率

表》执行。

二、《资源税法》规定可以实行从价计征或

者从量计征的，本省地热、石灰岩、其他粘土、

矿泉水税目实行从量计征，砂石税目实行从价

计征。地热水、矿泉水的水资源费并入资源税。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减征或者免征

资源税：

（一） 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过程

中，因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

损失的，可以按损失金额的50%减征资源税，

但减税额最高不超过其遭受重大损失当年应纳

的资源税；

（二）纳税人开采共生矿，共生矿与主矿产

品销售额分开核算的，共生矿减征10%资源税；

（三）纳税人开采伴生矿，伴生矿与主矿产

品销售额分开核算的，对伴生矿免征资源税；

（四） 纳税人开采低品位矿减征50%资源

税；

（五）纳税人开采尾矿免征资源税。

符合前款规定的，由纳税人申报享受各项

优惠政策，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四、根据工作需要，主管税务机关可以要

求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提供共伴生矿、

低品位矿、尾矿等应税矿产品的认定情况以及

与减免税相关的其他信息，有关自然资源和规

划主管部门应予以协助支持。

本决定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附件：海南省资源税税目税率表

附件 

海南省资源税税目税率表 

税目

能源矿产

金属矿产

黑色金属

有色金属

地热

铁

钛

锌

铝土矿

金

锆

征税对象

原矿

原矿

选矿

原矿

选矿

原矿

选矿

原矿

选矿

原矿

选矿

原矿

选矿

税率

4元/立方米

9%

4%

9%

3%

5%

3.5%

5%

3.5%

6%

3%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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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目

非金属

矿产

水气矿产

盐

矿物类

岩石类

高岭土

石灰岩

天然石英砂、脉石英、粉石英

其他粘土（铸型用粘土、砖瓦用

粘土、陶粒用粘土、水泥配料用

粘土、水泥配料用红土、水泥配

料用黄土、水泥配料用泥岩、保

温材料用粘土）

大理岩

花岗岩

其他岩石类（白云岩、石英岩、

砂岩、辉绿岩、安山岩、闪长岩、

板岩、玄武岩、片麻岩、角闪岩、

页岩、浮石、凝灰岩、黑曜岩、霞

石正长岩、蛇纹岩、麦饭石、泥

灰岩、含钾岩石、含钾砂页岩、

天然油石、橄榄岩、松脂岩、粗

面岩、辉长岩、辉石岩、正长岩、

火山灰、火山渣、泥炭）

砂石

矿泉水

海盐

征税对象

原矿

选矿

原矿

选矿

原矿

选矿

原矿

选矿

原矿

选矿

原矿

选矿

原矿

选矿

原矿

选矿

原矿

税率

4%

3%

5元/吨

5.5元/吨

7%

3.5%

5元/立方米

5元/立方米

6%

6%

6%

4.5%

5%

3.5%

4%

4%

7.2元/立方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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